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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「勞工保險條例」第 6 條規定，年滿 15 歲以上，65 歲以下，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

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（即現行所稱公教人員保險）之政府機關及公、私立學校之員工，應以

其雇主為投保單位參加勞工保險。復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，同時具備參加勞工保險

及公教人員保險條件者，僅得擇一參加之。另依銓敘部民國 96 年 5 月 11 日令釋及 103 年 7

月 21 日書函略以，公保被保險人如同時有 2 種職業而符合參加公保及其他社會保險者，須擇

一參加，不得重複參加 2 種保險。 

二、為保障大專校院兼任教師勞動權益，勞動部勞保局前於本（105）年 8 月 29 日函周知各大專校

院，如僱用未能參加公教人員保險之兼任教師，請依規定於渠等到職當日申報參加勞工保險

、就業保險；適用「勞動基準法」者，應為渠等申報提繳勞工退休金，並覈實申報投保薪資

及提繳工資。 

三、教育部為確保兼任教師權益，前已數次函請公、私立大專校院依規定辦理；該部將賡續透過人

事服務簡訊及公、私立大專校院人事主管會報等適當場合，加強宣導兼任教師參加勞工保險

等相關事宜，並不定期辦理查核，以落實保障兼任教師權益。 

（十七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長照服務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88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2-182） 

許委員就長照服務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鑑於長照失能人口及需求快速成長，為更積極回應民眾需求，衛福部規劃編列 162.26 億元（

含公務預算 100 億元及基金預算 62.26 億元），其用途為：(一)擴大服務對象，包括自然增加

之失能者、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、49 歲以下身心障礙者、55 歲至 64 歲平地原住民等；(二)

滿足服務對象所需長照服務；(三)推動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等之創新服務；(

四)培訓社區為基礎之健康與長照社區照護團隊；(五)提供多元連續之綜合性長照體系；(六)

縮短長照之城鄉差距。未來政府將持續規劃穩定之財源，全力發展社區化之長照服務，儘速

建構平價、普及之長照服務體系。 

二、為充實照顧服務人力，衛福部採行之因應策略包括：(一)加強及培訓人力來源，訓練對象納入

新住民，並鼓勵中高齡及二度就業人口投入；(二)將大專院校老人服務、長照等科系所培育

人才納入長照人力一併規劃，並積極納入五專、二技學生，期使教、訓、用有效銜接；(三)

推動月薪及時薪制併行，並規劃獎勵以月薪聘僱照顧服務員之居家服務單位，以提高照顧服

務員實質薪資待遇；(四)規劃試辦依不同時段、區域、服務項目、服務對象或特殊情況，研

訂補助標準加給之可行方式；(五)積極建立照顧服務員形象識別並溝通其職業價值與意義，

增進社會大眾對居家服務內容與照顧服務員角色之正確認知。 

三、另為有效提升照顧服務員留任與發展之誘因，衛福部除補助居家服務提供單位營運費、勞健保

費及勞退準備金、偏遠地區照顧服務員交通費及輔助照顧工作簡易配備外，業自民國 103 年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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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調高照顧服務費至每小時 200 元，居家照顧服務員人數本（105）年 6 月計 9,292 人，較

103 年底 7,945 人成長 16%。 

四、為試辦外籍看護工多元聘僱模式，以利居家服務單位彈性運用人力，有助提供多元服務，降低

民眾對於外籍家庭看護工之依賴，解決家庭自行聘僱衍生之管理問題，同時透過居家服務單

位之訓練、督導及管理，提升照顧品質，以及保障外籍看護工之勞動權益，勞動部自 102 年 3

月起試辦推動外籍看護工外展看護服務（以下簡稱外展服務），由該部邀集專家學者及衛福

部共同審查通過之居家服務單位，聘僱外籍外展看護工，搭配本國照顧服務員，輪班或共同

指派至符合資格之被看護者家庭提供照顧。截至本年 7 月，計有 4 家居家服務單位參與試辦

，合計聘僱 46 名外籍外展看護工，搭配 68 名本國籍照顧服務員，歷年至本年 7 月止累計服

務被看護者 828 人次。至外展服務推動已 2 年餘，勞動部將賡續配合衛福部整體長照政策規

劃及發展期程，適時檢討外籍看護工相關規定。 

（十八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加重酒駕刑罰及提升交通安全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5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126） 

許委員就加重酒駕刑罰及提升交通安全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現行酒後違規駕車行為，依其酒精濃度高低及肇事與否等之情節輕重，分別涉有違反「道路交

通管理處罰條例」第 35 條及「中華民國刑法」（以下簡稱刑法）第 185 條之 3 等處罰規定。

查自民國 102 年 3 月 1 日起，汽車駕駛人於 5 年內若曾違反上開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 2 次

以上者（累犯），依同條第 3 項規定，除處 9 萬元罰鍰外，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銷其

駕駛執照，3 年不得再考領，嚴格對累犯者予以加重處罰。又查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

酒駕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。與外國立法例比較並無偏輕，且檢

察機關已執行 5 年內三犯原則不准易科罰金之嚴格刑事政策，是否有再修法加重酒駕刑責，

宜再審慎研議。至許委員提及日本酒駕連坐法律之實施，值得臺灣引用推動一節，查日本道

路交通法對於提供酒類致人酒駕者雖定有處罰規定，惟並非完全採連坐處罰概念，係就可認

定駕駛人有酒駕之虞而不予勸阻或仍提供酒類者，始有處罰之適用，推動實施尚有處罰販酒

業者之法理依據疑義（有無不當連結）、實務上難以舉證處罰等問題尚待解決；且本（105）

年 7 月 28 日第 7 次治安會報內政部警政署報告「防制酒駕累犯及規範販酒業者責任研析」，

其中針對連坐處罰部分結論為：「以我國國情而言，相關餐飲業者及社會大眾目前似難接受

該項作法，建議暫緩推動。」 

二、為提升交通安全，政府已採取下列措施： 

(一)為有效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傷亡，交通部、內政部、教育部及相關單位與各地方政府秉持

一貫持續分從教育、宣導、執法等各層面，研議相關防範及取締酒駕之機制與法令規定


